附件4

临潼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社会评议制度

第一条　为强化对全区信息公开工作的社会监督，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及《西安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社会评议，是指行政机关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广泛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活动。
第三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社会评议的对象是全区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公共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各级行政机关和公共企事业单位）。
第四条　社会评议主要对全区各级行政机关和公共企事业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以下工作向公众征集批评、意见和建议：
（一）是否按《条例》和《规定》确定的公开方式和公开范围公开政府信息；
（二）政府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查询工具的便捷性；
（三）对政府信息查阅场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相关服务工作的评价；
（四）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遵循公正、公平、便民原则情况的评价；
（五）其他。
第五条　社会评议工作由各街办、各部门办公室采取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网上评议等方式进行。
第六条　评议等次分为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评议结果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七条　各街办、各部门于每年1月底前完成本单位（含公共企事业单位）上一年度的政府信息公开社会评议情况汇总工作，并通过临潼区政府网站向公众反馈。
《情况汇总》的内容包括：开展社会评议情况、评议项目、公众意见、改进措施、取得的效果等，并附开展社会评议活动的相关资料。
第八条　各级行政机关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对“社会评议”提出的问题，要制订改进措施，有条件的，应及时予以改进；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应向公众说明。
第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